
 

一、基本情况 

项目申报情况 □首次申报  □往年申报未获资助  □执行满三年 

外方合作院校 
（中、外文） 

提交的合作协议应“与所申报项目直接相关，非框架合作

协议；应明确双方合作领域或专业、选派的留学身份、双方权

责等具体内容。合作协议的生效不得以获得项目资助为前提”。 

请注意仅列明合作意向，无专业领域、选派人员范围、规模、

类别等，或带有“具体合作事项将另行签署协议确认”“双方

不承担任何法律和财务责任”内容，或仅为学生类协议的备忘

录或协议不符合申报项目要求，请勿列入及提交。 

合作国别 人 

年度选派总规模 RE                        人/年 

选派专业 

（不超过 5 个） 
 

留学身份、规模

及留学期限 

□高级研究学者     人/年  3-6 个月 

□访问学者    人/年       12 个月 

□博士后    人/年         12-24 个月 

拟派出时间        月份 

 

二、项目简介 

项目设计 

(从省级层面进行

了哪些方面的项

目设计，希望通过

国际合作，为本省

哪些行业、领域或

部门培养何种特

定人才，达到何种

培养目标) 

需体现：突出省级统筹，说明项目立项初衷、

专业选择等省级层面的统筹做法。 

政策依据 

（依托的、与项目

直接相关的省级

及以上政策文件）  

需体现：政策文件契合度，要与项目设计和选
派专业直接相关。 



 

项目必要性 

(与国家战略、区

域社会经济发展、

双一流建设等方

面的结合度) 

需体现：突出问题导向，结合国家战略、区域

社会经济发展或双一流建设方面的具体情况

及特色亮点，选派专业之间的关联性，将对地
区内相关专业国际化发展起到的作用。 

项目可行性 

(中外合作方合作

情况、人才合作培

养基础、近年执行

情况等) 

需体现：所选国外合作院校与项目申报的选派
专业及学科间契合度、与中方的合作基础及近

3 年的执行情况。如涉及多个合作方请分别列

出。 

项目管理 

(选/派/管/回/用

机制及办法) 

需体现：突出纳入本地区师资和人才队伍发展
总体规划的情况，按照“选、派、管、回、用”

每个阶段分别列出机制和办法。 

前期成果 

(近三年双方在合

作领域取得的重

要科研成果或人

才培养成果) 

 

预期成果及 

考核办法 
 

留学人员回国后

安排或使用方案 

需体现：留学人员回国后发展路径与项目设计

之间的联系。 

 



 

三、与外方合作情况 

1.合作协议基本信息（请附:1.合作协议复印件;2.如有中外院/系之间的

关于人才培养的详细设计方案，亦请提供）。 

 
协议签署时间  协议有效期  层级 

省 级/校 际/

院系间 

主要合作内容（结合培养目标及项目可行性等安排） 

2.国外合作方情况 

 

 

 

3.中外合作方在申报项目所涉人才合作培养领域的各自优势 

 

 

 


